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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高雄市廚餘生質能(厭氧消化)廠 BTO 案暨高雄市廢

木資材顆粒製造(MT)廠 BTO 案」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日期：115年3月27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二、會議地點：高雄市路竹區竹園社區活動中心(路竹區新生路156巷40號) 

三、主持人：黃世宏 副局長        紀錄：周克強 

四、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主辦單位簡報：略 

七、與會人員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 中路里里長 林永信 

1. 廚餘處理可以用黑水虻，黑水虻什麼都吃，果皮廚餘等都吃，排出

物又不會臭，黑水虻成蟲還可以餵雞，是很好的技術，建議推廣。

另外，廚餘放久會產生異味，環保局或市府可以補助廚餘冷藏設備

給民眾，這樣不僅可以減少異味產生，還可以減少廚餘的產生量，

以上看是否列入考量。 

2. 這裡原本就是路竹掩埋場，還堆放一些爐渣等有的沒的，但那邊設

有納骨塔，我們的祖先，阿蓮區、中路區的祖先都在那邊，不只掩

埋場在那邊，之前還要加細分類廠，現在又要把有廚餘廠和木顆粒

廠設在這，是要我們的祖先跟這些垃圾圍爐嗎，所以我反對。 

3. 廚餘廠有異味、木顆粒廠有噪音，對里民都會造成影響，但如果最

後還是沒辦法的話，請處理廠盡量聘用當地居民當員工，增加就業

機會，也希望能用廠商的盈餘做好敦親睦鄰的作業。 

4. 我補充說明一下，現在全高雄市不要的東西都送來我們這裡，搞得

我們好像次等公民一樣。 

(二) 竹園里里長 辛瑞賢 

1. 雖然你們都說這些 BTO 案的設施不會產生影響，但這木材和廚餘放

久了，都會發臭，你們環保局能有辦法處理嗎?有辦法保證嗎?廢棄

物清運及交通問題影響都是你們應該要列入考量的問題。 

2. 你們說的敦親睦鄰都是騙人的，你們這敦親睦鄰我們不願意，請以

量來算，不能說錢都是你們賺，但都是我們里民受害，處理多少的

量，要回饋多少要講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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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球路的車輛已經很多了，未來如果還要增加清運車輛的話，請你

們要做好相關的車輛管制。 

4. 今天這是我跟環保局要求要在我們竹園里開說明會的，蓋在這裡就

應該對竹園里、中路里有說明才對。 

(三) 李亞築 議員 

1. 各種嫌惡設施一直來，我說過不要蓋這裡，但看環保局的態度就是

硬要在這裡蓋，而且先前說的回饋金法案送要請你們送來議會審查，

到時依法辦理，但到現在都還沒送來。你們連最基本的回饋金都做

不到了，怎麼還敢來開說明會，應該要做的都沒做到，還來跟我們

說都沒影響，跟大家說掩埋場裡的是高污染的東西，環保局說有做

隔離防護，但真的就可以避免污染嗎?廚餘放著就會發臭，現在還

要發酵，發酵絕對是有異味的，到時候居民們不敢把衣服晾在外面，

窗戶也不敢打開，不只這樣，這處理設施還會有廢水產生，廢水要

怎麼處理，你們說要做畜牧廢水資源化中心，現在也都還沒做喔，

到時候如果你們要蓋廚餘處理廠，請你們一定要自己獨立處理，不

要污染當地，這邊有種很多農作物，絕不能受到污染。 

2. 廢木材我們要求不能露天放置，不只異味重，而且看去年台南市政

府的廢棄物處理廠一直燒起來，到現在都不知道是為什麼，但這就

是廢棄物處理廠的問題，這些都是在地里民承受災害，所以身為在

地議員，我絕對反對。 

3. 但如果你們一定要做，那麼回饋金的法案一定要送進來，再來開這

個說明會，不然現在說這些都沒用。 

(四) 中路里里民 

1. 我看表定時間報告要一小時，但報告才15分鐘就結束了，只知道都

是不好的設施要放我們這裡，也沒說這些東西之前或是現在都是怎

麼處理的？還有後續建設的時間是怎麼規劃的？ 

(五) 陳明澤議員服務處 陳琳潔特助 

 

1. 廚餘廠及廢木材廠在永續環保的理念上，原則我們是肯定環保局的，

但這些也是有些先前條件的，同時有多個處理廠設在這裡(細分選

廠、掩埋場、廚餘廠、廢木材廠等)，不管是在原料端還是污染端

都一定是更複雜的，請環保局一定要多加注意地方共生的部分，包

含交通及環境管理規劃，也希望環保局可以說明一下為什麼這些設

施都要在我們這裡建置，有什麼特別的條件因素嗎？ 

2. 噪音影響及回饋金機制的問題也希望環保局可以說明清楚，不要讓

大家同樣的東西一直在要求。 

3. 請環保局針對促參方式說明清楚，像是 BOT 和 BTO 應該要讓民眾了

解其中的差別，讓他們可以知道兩者對於大家的影響是什麼，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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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的影響又是什麼。 

4. 我們也希望這設施若建置了，也可以永續經營下去，而如果操作端

是民間廠商的話，我們政府這邊應該怎麼監督，希望環保局這邊可

以審慎評估監督機制，以我們鄉親的角度去思考，怎樣的選擇才是

最好的，畢竟做得好是資源，做不好就是廢棄物，所以我們不能允

許污染源來到我們這邊，更應該讓民眾有知的權利。 

5. 假設廚餘有一些廢料很難避免進廠，在現有的條件無法做到完全去

除的情況下，那是否在進料的檢測、標準及源頭分類等制度是否可

以掌控，如果超標了是否有對應的退運機制，請環保局做好相關的

規劃，替民眾做好把關，不能讓民眾白白承受污染。 

(六) 黃明太議員服務處 程啓龍特助 

1. 資源回收是個很好的議題，很高興環保局這次舉辦的這個說明會，

當然我們是歡迎你們做事的態度，但污染源我們是拒絕的。例如在

清運過程中，是否會污染或是洩漏的疑慮，請環保局要加強相應的

規劃。 

2. 未來若超過每日處理量的話，多餘的部分你們規劃要怎麼暫置，沒

做好處理的話，民眾擔心的問題都會發生，如臭味產生。 

3. 交通的問題，雖然未來會拓寬後的路，但都各種廠都在一定要考慮

交通是否應付得來，或是請交通局研議是否可有替代道路，此外，

清運車輛必須避開尖峰時段，否則會影響民眾上下班時間。 

4. 回饋的部分，里民提到的以量制價，請環保局納入考量規劃。 

5. 工作的機會，希望在相同的條件之下，可以優先聘用當地里民。 

6. 未來當污染發生了，我們里長是否可以帶隊進去了解情形，讓我們

隨時可以檢查監督。 

7. 火災問題，因為有沼氣及廢木材皆屬於易燃物，建議環保局要規劃

廠內要有3米的防火走廊，清空所有易燃物，將火苗抑制在可控的

範圍內。 

 (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戴華山教授 

1. 我感覺環保局、顧問公司對於本案的說明太少了，不要說你們不知

道，我也不清楚，應該要透明公開才對，其實木質顆粒跟厭氧發酵

都不是新的技術，我去年有去歐洲參觀相關的技術，他們那邊其實

技術沒有我們好，因為他們地方大，影響到的人沒有很多，所以相

關的技術上我們做得比他們好，因此我認為這些技術沒什麼問題。 

2. 這些技術有沒有問題是其次，當地民眾接不接受才是重點，但今天

提供的資料只有這樣，就要當地民眾接受，這說不通拉，我聽完大

家剛才的發言，我認為大家不是反對拉，只是對這些不了解，不了

解才會誤解，我認為可能需要有個溝通的機制，建立監督委員會，

尋找雙方可以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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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環境管理署 林健三副署長 

1. 公聽會就是為了讓民眾了解政府要蓋什麼設施。剛剛提到的生質物

是什麼，那其實是廚餘拿去發酵產生的甲烷，甲烷氣做生質能，這

技術的原理及重點就是不能對環境造成危害，因此怎麼避免產生危

害這要說清楚。至於回饋金的部分，要好好說明，以前沒做到的，

現在要怎麼處理這些都是環保局需要面對的。 

2. 剛才有里長提到黑水虻，這技術見仁見智，如果里長你有興趣我可

以再向你說明，包含蟲體跟排泄物要怎麼去運用等等，我也希望環

保局可以多多向民眾說明溝通，不限於這種說明會場合，最後因為

時間的關係，沒辦法向大家都說明清楚，但最後還是呼籲環保局要

讓民眾有可以共同監督的機制。 

(九) 陳明澤議員服務處 王和進主任 

請環保局加強溝通說明，如果這些廢棄物可以處理妥善，我們很歡

迎，但如果無法做好，我們絕對不同意，你們這廚餘處理設施一天

200公噸，沒處理好會產生很大的異味問題，這就不只是回饋金的

問題而已了，所以你們要建置的話，我們一定會要求用最嚴格的標

準進行把關。 

八、會議結論 

與會人員意見均已充份表達，本局將審慎評估並視需求陳報市府與相

關單位，後續納入可行性評估報告具體回復說明。 

九、散會：當日下午12時00分 






























